
正 本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
IUUUUl

臺北市中jL區 開封街 1段 lU5號4樓之9

受文者 :台 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14年 lU月 21日
發文字號 :北市衛食藥字第l1芻 143919號
速別 :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主旨 :有 關衛生福利部公告廢止科舉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「“
泰利福
”
誘發型肺量計 (衛部醫器輸字第U3543U號 )

」等2項 醫療器材許可證
一
案 ,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 ,請

查照 。
說明 :

一 、依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l14年 1U月 2U日 新北衛食字第
11豟 1167巧號函暨衛生福利部 114年 1U月 17日 衛授食字第
l14U724541 、 l14U724542易完●動功呼工里,

二 、案係 旨揭公司持有之 「
“
泰利福
”
誘發性肺量計 (衛署醫

器輸字第眨”41號 )」 醫療器材許可證 ,業經衛生福利
害F114年 1U月 17日 衛授食字第11416U眨38號公告廢止 ;「“
泰利福
”
誘發型肺量計 (衛部醫器輸字第U3543U號 )

」醫療器材許可證 ,業經衛生福利部114年 1U月 17日 衛授
食字第1141ω怩”號公告廢止 。

三 、另有關醫療器材許可證資訊已登載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
管理署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庫 (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
署首頁〉業務專區〉醫療器材〉醫療器材許可證資料庫 )
供卞載查詢 。

正本 :台 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、臺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、台北市醫師公會 、臺
北市藥師公會 、臺北市藥劑生公會         〕

副本 :

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地址 :ll怩U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l號東南區1樓

承辦人 :劉庭羽
電話 :1999(外 縣市U2-272U8889)
轉ηη

不辜屢〔 :(U2)272U-5321
電子信箱 :ad9849@gUv.咖 pe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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